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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三天后就说怀孕了

孙小姐在招聘会上看到张先生公司招聘文

员的信息，随后来面试并顺利通过。面试时，在

说到婚育情况时，孙小姐强调自己刚从广东来

宁波，并没有结婚，短期也不打算结婚。孙小姐

随后就跟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可是，才入职三天，孙小姐就告诉主管自己

怀孕了，要保胎休息。怀孕期间，因为种种原

因，经常请假。而公司照样给其发工资，缴纳社

保，并派人在其产后去探望。没想到，产假一结

束，孙小姐就打电话来说辞职不干了。

张先生说：“我们公司女员工多，各方面制

度规范，对孕期女职工也是照顾有加。可是，像

这样‘隐孕’的员工真的挺让我们受伤的。一年

多时间里，她几乎没有为公司创造劳动价值，单

位却要照发工资、照交社保。”

“如果她事先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我们还

好接受些。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知道自己怀孕

的前提下才入职的，希望能在孕产期拿到工资

并使社保不断档。”张先生郁闷地说，隐孕入职

的人多了，会影响其他女性在就业时得到公平

待遇。

职工“隐孕”，
公司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记者从宁波北仑区司法局了解到，该区劳

动仲裁委前阵子受理了一起“隐孕”案件。李女

士入职某公司任行政专员，试用期两个月。入

职后，李女士告知主管自己怀孕了。试用期满

前几天，公司书面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

李女士认为公司解除合同，实为不想留用

怀孕女职工，提出要求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等

多项仲裁请求。公司答辩称已对李某进行调岗

但其仍出现工作失误，确属不能胜任工作；且李

某入职时对公司隐瞒已孕事实，合同应认定无

效，公司解除符合规定。

北仑区劳动仲裁委在审理此案时认为，女

职工在孕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故公司辞退李某违

反法律规定，李某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

求，应予以支持。

记者询问，如果李女士在入职时隐瞒怀孕，

这样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呢？

仲裁院工作人员解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

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情况，劳动者应

如实说明。但哪怕李女士隐瞒了怀孕事实，该

行为不构成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不导致合同无效。

企业和员工双方应多换位思考

“‘隐孕’入职，企业和员工应该说各有无

奈。”智联招聘宁波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陈芳铭

表示，站在企业的角度，肯定是不希望员工“隐

孕”入职的。如果员工刚入职就怀孕，给企业带

来的损失其实蛮大，在没有怎么创造劳动价值

的情况下，企业要给员工产假、病假，调整其作

息安排。有的员工甚至拿怀孕当尚方宝剑，认

为企业不敢把怀孕员工怎么样，就很放纵自己

的行为，不好好工作。

从员工角度说，怀孕本来就是自己的权利，

而且员工怀孕期间的在职状态也是对自己的一

种保障，女职工有时隐瞒怀孕情况，可能真的是

迫不得已。如果在面试时坦言已经怀孕了，就

很难得到入职机会。

陈芳铭建议，为避免“隐孕”入职，员工最好

不要在备孕期间更换新工作。用人单位和员

工，都应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企业应

做好员工关怀，增强凝聚力；员工也要爱岗敬

业，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孕期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

宁波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孕期、产

期、哺乳期并不是女职工的护身符，国家法律虽

对女职工进行特别保护，但保护亦有边界，女职

工有遵纪守法的义务。在符合法定情形下，用

人单位仍可解除劳动合同。

（宁波晚报）

据新华社电（记者何春好）当收

到储蓄卡上78000余元被莫名转走

的银行短信时，昆明市民孙先生立

刻持卡到附近的ATM机修改了密

码并存入 100 元，后经证实转账交

易发生在异地银联ATM。近日，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银行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孙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昆明滇

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支行办理有一张

“金穗”银联借记卡，案发前卡上存

有 7 万多元人民币。2016 年 11 月

15日23时46分，孙先生手机上收到

了第一条跨行转账 5 万元的短信，

随后十多分钟里卡上金额被人分批

取走。孙先生意识到卡片被盗刷，

立刻报警并拨打了农行客户电话，

后持卡赶到ATM机修改密码并存

入了100元现金。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一审判决银

行赔偿6.7万余元，孙先生因未采取

及时挂失等快速有效、简便易行的

补救手段，自行承担本应避免的1.1

万余元损失。孙先生的代理律师、

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泽、赵

云曙认为，在卡片未丢失和被盗的

情况下，银行未保护好储户存款，应

该赔偿全部损失，遂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昆明中院经审理后认

为，双方属于储蓄合同关系，孙先生

能够证明银行卡仍由自己保管，因

此能够认定异地ATM交易操作系

案外人利用非法制作的银行卡所

为，ATM作为银行认可的交易终端

却无法识别银行卡的真伪，银行未

尽到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同

时，银行卡易于复制，伪卡难以被识

别是银行卡本身的安全隐患，银行

对此负有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

商业银行的保密义务不仅是指对储

户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也包括到

银行或银行设置的柜员机、银行认

可的交易终端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

必要的安全、保密环境。

经审理，昆明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判定银行赔偿 78700 元及该款

在审理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

储户卡被复制盗刷
法院判决银行全赔

这是9月10日拍摄的三峡工程全景图。

按照国家防总批复要求，9月10日凌晨起，长江三峡枢纽工程正式启动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

水。预计10月底或11月份，三峡工程将蓄至175米水位。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岳德亮、魏一

骏）记者9月10日从湖州市政府了

解到，该市公安部门对“三天门附近

地下埋有死猪”的实名举报信访案

立案调查，已刑事拘留 5 名犯罪嫌

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记者调查了解到，8月30日，中

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浙江湖州

转办了反映“三天门附近地下埋有

死猪”的实名举报。当天下午 3 点

半，湖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执

法人员经过举报人现场指认，在位

于三天门大银山西南处发现动物尸

骸，及时将案情通报至公安、农业等

相关部门。

湖州市政府9月10日的最新通

报称，接到信访举报件后，市委、市

政府成立由公安、环保、农业、卫生

等部门参加的“一办七组”联合工作

组，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对损害环境等违法行为一查

到底，决不姑息；全面彻底清除环境

隐患，确保环境安全。”

根据信访举报人和犯罪嫌疑人

现场指证，环保、公安等部门共发现

病死猪掩埋点3处。截至9月8日，

环保、公安等相关部门完成了 3 处

掩埋点的全面开挖和清理，共挖掘

动物尸骸和污泥223.5吨，委托资质

单位进行焚烧无害化处理。

经属地公安机关初步查明，

2013年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 年6月

29 日）处置病死猪过程中，在时任

负责人施政（因另案已被判刑服刑）

指使下，将应该焚烧处置的病死猪

拉至大银山予以掩埋。

记者从湖州市政府获悉，联合

工作组已经联系第三方资质单位进

驻现场，开展环境损害评估。

浙江湖州查处擅埋病死猪案
已有5名嫌疑人被刑拘

据新华社电（记者冯国栋）“申

购总管”负责传销“股份”认筹；“自

律总管”负责纪律，并处罚“违规”人

员 ；“ 能 力 总 管 ”负 责 教 授“ 礼

仪”……武汉的一个传销组织内设

了五花八门的“总管”职位，既能传

给亲属，也能靠业绩“上位”。武汉警

方10日宣布日前将这一家族式传销

组织摧毁。随着 7 名“老总”和“总

管”悉数落网，其背后通过“股份”编

织出的复杂关系网也浮出水面。

据侦办此案的武汉市公安局东

西湖区分局民警介绍，7日晚，执勤

民警发现一可疑男子携带大量传销

申购的帐单，民警随即将该男子控

制。根据线索，警方8日在一小区内

成功摧毁一个近百人的传销组织。

经警方调查，现年52岁的山东

潍坊人张某乐，与妻子刘某亚在武

汉从事传销。张某乐任命自己为

“申购总管”，负责传销股份申购。

刘某亚因发展下线能力突出，被任

命为“老总”，负责指挥命令。

2015 年 7 月，张某乐以“旅游”

为名，骗其 26 岁儿子张某锰来武

汉。经过 7 天洗脑，张某锰花费了

6.98万元，向父亲申购21份股份入

伙。

此后，张某锰在大学同窗中发

展了一批下线，并出任“能力总管”，

负责提升传销人员的礼仪和心态，

传授讲话技巧，提高邀约、留人的能

力。他还针对不同身份的人群拟定

了多种培训课程。

张某一家三口把持了传销组

织。妻子和儿子享受“高级待遇”，

住武汉汉口一高档酒店，生活奢

靡。张某乐规定，发展下线达 600

份以上的直接出任“总管”，以此为

诱饵激励成员。

24 岁的徐某兰是张某锰的大

学同学。2016 年 3 月，她被骗到武

汉“洗脑”，在缴纳1.37万元购买了

股份后，她先后将自己母亲、父亲以

及弟弟从山西骗至武汉入伙。

进入传销组织后，徐某兰的家

人通过发展亲戚做下线，有的出任“自

律总管”，负责以《经管二十条》约束传

销人员，安排传销人员的房间，并处罚

那些违反纪律的成员；有的出任“晨经

总管”，负责组织晨读“励志规章”。

目前，这一传销组织的7名“老

总”“总管”等骨干被警方刑事拘留，

近百名被骗人员已被解救、遣返。

武汉警方摧毁一传销组织

家族式传销“总管”扎堆

入职3天宣布怀孕
产假结束提出辞职
女职工“隐孕”现象引发劳动纠纷

“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孕期几乎没正常工作，产假结束后就递了辞职信。”9月6日，

浙江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张先生吐槽起一件令人郁闷的事。

记者在和宁波众多人事经理聊天中，发现他们对“隐孕”入职的女员工也相当头疼。

三峡工程启动
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


